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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0 年第三季度党风廉政建设
分析研判的通知

校属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、各部门：

根据省文旅厅《2020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分析会工作方

案》，及学校 2020 年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分析会的工作安排，

现将开展第三季度党风廉政建设分析研判有关事项明确如

下：

一、组织方式

党总支负责人、二级单位行政负责人分析研判本部门党

风廉政建设情况，班子成员按照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结合部

门党总支纪检委员、科级干部、教研室主任、工会小组长、

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履职情况，对第三季度部门党风廉政建

设情况进行分析研判。

二、分析内容

第三季度党风廉政建设分析要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关

于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要求，主动对标对表“重要窗

口”新目标新定位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深入查找问题和不足，

精准剖析原因，制定整改措施。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，重点

围绕以下五方面进行分析：一是学习贯彻《习近平谈治国理

政》（第三卷）、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

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、袁家军书记在省委党校 2020 年

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精神等重点理论学习内容情况；

二是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制度落实情况（党组织书记上党

课、党员谈心谈话、主题党日等制度执行情况）；三是查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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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落实统计领域数字造假、制止餐饮浪费等上级部署的专项

行动方面的问题；四是查找在持续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

师生服务、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的问题；五是对照年

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分析落实情况；六是查找师德师风、

学风校风方面的问题；七是对半年度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分

析查找出的问题的整改情况。

请部门党总支负责人，二级单位行政负责人高度重视，

认真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分析工作，全面开展自查自纠。形成

分析材料（工作亮点和问题各占一半，不超过一千字）于 10

月 23 日前以书面盖章和电子版的形式报校纪检监察室季青

媛。联系方式：87150185；邮箱：410407794@qq.com。

纪检监察室

2020 年 10 月 16 日


